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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森鹰窗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哈尔滨森鹰窗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森鹰窗业 

股票代码：301227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边书平 

通讯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应京芬 

通讯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边可欣 

通讯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边可仁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五：刘楚洁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减少，合计持股比例触及 5%的整数倍 

 

 

签署日期：2025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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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

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哈尔滨森鹰窗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

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哈尔滨森鹰窗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

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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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森鹰窗业、公司、上市公司 指 哈尔滨森鹰窗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边书平、应京芬、边可欣、边可仁、刘楚洁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哈尔滨森鹰窗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比例触及 5%的整数倍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 15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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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姓名 边书平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230105************ 

住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 

通讯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姓名 应京芬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230103************ 

住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 

通讯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姓名 边可欣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230103************ 

住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 

通讯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四 

姓名 边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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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230103************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五 

姓名 刘楚洁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301************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边书平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长；应京芬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公司人力资源与品牌顾问，边书平、应京芬二人系夫妻关系；边可欣为边书

平、应京芬之女，公司策划专员；边可仁为边书平、应京芬之子，公司副董事长、

总经理；刘楚洁为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边可仁、刘楚洁二人系夫妻关系。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四、其他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边可仁除在公司任职外，在公司联营企业星冠玻璃（安徽）

有限公司担任监事。除前述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在其他公司任职。信息披

露义务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被列入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名单，不是海关失信企

业及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违反《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至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情形，最近 3 年不存在证券市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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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诚信记录的情形，且已履行诚信义务，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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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资金需求主动减持部分公司股票。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尚无明确的增加或

减少其在公司拥有股份权益的计划，但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根据资金需求及

公司股票价格情况发生权益变动的可能。信息披露义务人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

项，将严格按照《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准则 15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相应的报告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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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及数量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2 日披露了《关于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

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司实施了 2023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已办理完成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

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股份登记工作，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数量共计 430,500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比例为 0.45%，归属涉及激励对象共计 74 人，上市流

通日为 2024 年 12 月 17 日。本次股份归属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94,800,000

股增加至 95,230,500 股。 

2024 年 2 月 20 日，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刘楚洁女士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 100 股。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9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

人暨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截至 2024 年 10

月 28 日，边可仁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852,600 股；刘楚洁女士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1,387,400 股；边可欣女士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 579,500 股。上述增持主体合计增持 2,819,5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

本的比例为 2.96%，占剔除公司回购专户股份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3.11%。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边可欣女士于 2025年 5月 23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2,7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的比例为 0.19%，占剔除公司回购专户股份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0.20%，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后合计持股比例触及 1%及 5%

整数倍。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边书平、应京芬、边可仁、刘楚洁、边可

欣合计持有 61,899,9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65.00%，占剔除公司回

购专户股份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68.34%。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截至 2025 年 5 月 22 日）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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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占剔除公司回

购专户股份后

总股本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占剔除公司回

购专户股份后

总股本的比例 

边书平 

合计持有股份 52,540,000 55.17% 58.01% 52,540,000 55.17% 58.01% 

其中：无限售

条件股份 
0 0.00% 0.00% 0 0.00% 0.00% 

      有限售

条件股份 
52,540,000 55.17% 58.01% 52,540,000 55.17% 58.01% 

应京芬 

合计持有股份 6,723,000 7.06% 7.42% 6,723,000 7.06% 7.42% 

其中：无限售

条件股份 
0 0.00% 0.00% 0 0.00% 0.00% 

      有限售

条件股份 
6,723,000 7.06% 7.42% 6,723,000 7.06% 7.42% 

边可仁 

合计持有股份 852,600 0.90% 0.94% 852,600 0.90% 0.94% 

其中：无限售

条件股份 
213,150 0.22% 0.24% 213,150 0.22% 0.24% 

      有限售

条件股份 
639,450 0.67% 0.71% 639,450 0.67% 0.71% 

刘楚洁 

合计持有股份 1,387,500 1.46% 1.53% 1,387,500 1.46% 1.53% 

其中：无限售

条件股份 
346,875 0.36% 0.38% 346,875 0.36% 0.38% 

      有限售

条件股份 
1,040,625 1.09% 1.15% 1,040,625 1.09% 1.15% 

边可欣 

合计持有股份 579,500 0.61% 0.64% 396,800 0.42% 0.44% 

其中：无限售

条件股份 
579,500 0.61% 0.64% 396,800 0.42% 0.44% 

      有限售

条件股份 
0 0.00% 0.00% 0 0.00% 0.00%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62,082,600 65.19% 68.55% 61,899,900 65.00% 68.34% 

其中：无限售

条件股份 
1,139,525 1.20% 1.26% 956,825 1.00% 1.06% 

      有限售

条件股份 
60,943,075 64.00% 67.29% 60,943,075 64.00% 67.29% 

注：上表中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与总数之和或占比尾数如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

后尾差造成。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

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边书平、应京芬持有的股份性质为首发前限售股，边

可仁、刘楚洁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性质为高管锁定股。除前述事项外，信息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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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义务人所持股份不存在任何其他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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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6 个月内，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减持股份信息外，信息

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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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

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

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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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边书平、应京芬、边可欣、边可仁、刘楚洁 

                              签署日期：2025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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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明文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3、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哈尔滨森鹰窗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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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哈尔滨森鹰窗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哈尔滨市南岗区王岗镇新

农路 9 号 

股票简称 森鹰窗业 股票代码 30122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边书平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 应京芬 

边可欣 

边可仁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刘楚洁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否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间接方式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执行法院裁定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继承                

赠与                       表决权让渡          

其他                       （股本变动）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持股数量：62,082,600 股 

持股比例（占总股本）：65.19% 

持股比例（占剔除回购专户股份后总股本）：68.55%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2,082,6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 65.19%，占剔除公司回购专户股份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68.55%。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变动数量：182,700 股 

变动比例（占总股本）：0.19% 

变动比例（占剔除回购专户股份后总股本）：0.2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1,899,9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 65.00%，占剔除公司回购专户股份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68.34%。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动的

时间及方式 

变动时间：2025 年 5 月 23 日 

变动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

金来源 

是否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的增持行为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

是否 

（注：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尚无明确的增加或减少其在公司拥有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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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继续增持 份权益的计划，但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根据资金需求及公司股票价格情况发

生权益变动的可能。信息披露义务人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6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否 

（注：除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的买卖行为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

无其他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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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哈尔滨森鹰窗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字

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边书平、应京芬、边可欣、边可仁、刘楚洁 

                              签署日期：2025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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